苏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
委托检测确认书
苏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：
[bookmark: _GoBack]因本单位生产/研究需要，今通过邮寄，委托送检一批样品，相关信息如下表，请予以支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	样品名称
	
	样品数量
	

	委托单位
	
	委托日期
	

	单位地址
	
	联 系 人
	

	邮   箱
	
	联系电话
	

	样品状态
	颜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粉末 □块状 □乳液 □悬液  □膏体 □液体 □气体 □其它：

	检测项目
及要求
	

	检测依据
	

	样品性质及
成分提示
	沸点
	℃
	熔点
	       ℃
	分子式
	

	
	

	报告要求
	□CMA           □非CMA                  □仅结果        

	样品保存条件
	□常规  □避光  □干燥  □低温（    ℃） □其它

	检后样品处置
	□由检测方处理  □委托方自取             □寄回       □其它：

	报告领取方式
	□邮寄          □委托方自取             □其它：

	样品委托接收人
	

	以上部分由委托方填写，有选择的请打“”，并对所提供的一切资料信息和实物的真实性负责

	样品接收时，测试样品状态是否良好：是 □   否 □，如需要，对接收状态的详细说明：
         样品委托接收人确认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	以下部分由中心业务室填写

	收样人
	
	样品编号
	

	收样日期
	
	测试费
	

	备注：1.本委托书作为客户对非现场受理样品进行委托检测的重要凭证，请仔细填写。2.本委托书加盖公章后有效，可随样品一同送达。
3.苏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接受来样检测说明：
①自检测报告发出之日算起，本中心受理检测质量申诉的有效期限为15天。但当原送样已被送样单位取回、或原送样无法适当保存、或原送样太少不足以复检时，本中心不受理样品复检；
②检测结果仅对来样的检测数据负责，并仅对检测项目数据负责；来样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；未经本中心同意，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（结论）或以本中心的名义进行任何广告宣传；
③样品保存期限一般为15天，特殊情况由本中心接样人与送样人协商确定；
④本中心业务室联系电话：0512—658803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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